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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調查開始頁面 

 
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（港大民研）現希望邀請 閣下參與是次關於創新科技及共享經濟的意見調

查。調查由共享經濟聯盟（Sharing Economy Alliance）委託港大民研獨立進行，大約需時五分鐘。 
 
請放心， 閣下提供的資料會絕對保密，並只會用作綜合分析。如對調查有任何查詢，歡迎電郵至

xxxx 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xxxx-xxxx 與港大民研聯絡。如果希望知道關於參與研究的權利，則可以

於辦公時間致電 xxxx-xxxx 向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查詢。 
 
請輸入 閣下收到邀請的電郵地址以確認身分： 

 

 
註：共享經濟聯盟是一個銳意推動香港共享經濟發展的組織，希望能透過重新審視現有法例從而幫助不同

共享經濟發展。 
 

第二部分 問卷部分 

 
註：共享經濟（Sharing economy）是指共用人力與資源的社會運作方式，包括不同個人與組織對商品和服

務的創造、生產、分配、交易和消費的共享。常見的形式有汽車共享、公用單車、交換住宿，以及共用辦

公室等，例子有：Uber, gobee.bike, Airbnb, WeWork。 
 
[Q1-Q5] 請以 1-5 就以下城市的「創新科技」發展排名，1 為最差，5 為最佳。 

 [1-5] 不知道／很難說 

[Q1] 香港   

[Q2] 深圳   

[Q3] 台北   

[Q4] 首爾   

[Q5] 新加坡   
 
[Q6-Q8] 你是否同意以下關於「共享經濟」的說法？ 

 
非常 
同意 頗同意 一半半 頗不

同意 
非常 
不同意 

不知道／ 
很難說 

[Q6] 推動「共享經濟」有助提升香港的

競爭力       

[Q7] 特區政府在推動「共享經濟」時過

於保護現有產業及既得利益者       

[Q8] 共享經濟能幫助釋放閒置資產的經

濟價值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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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Q9] 你認為香港政府對「共享經濟」的開放程度比鄰近地區和城市高、低、還是差不多？ 

高 
低 
差不多 
不知道／很難說 
 
[Q10-Q12] 請用 0 至 10 分評價你對創新及科技局在以下範疇表現的滿意程度，0 分代表非常不滿，

10 分代表非常滿意，5 分代表一半半： 

 [0-10 分] 不知道／ 
很難說 

[Q10] 向創新及科技界提供資源上的支援   

[Q11] 促進各持份者之間的協調和合作   

[Q12] 就研發及科技事宜協調各政府部門制定政策   
 
[Q13-Q16] 你是否同意以下各項對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？ 

 
非常 
同意 頗同意 一半半 頗不

同意 
非常 
不同意 

不知道／ 
很難說 

[Q13] 政府應該帶頭試用一些科技新產品

或服務       

[Q14] 就「不合時宜的法例」進行公眾諮

詢聆聽公眾意見       

[Q15] 根據社會的共識修改現時法例讓公

眾合法使用「創新科技」帶來的新

興服務 
      

[Q16] 協助「共享經濟」企業處理可能出

現的法律問題及協調各政府部門研

究有關規定是否合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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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個人資料 

 
[DM1] 性別 

男 
女 
 
[DM2] 年齡 

18 – 29 歲 
30 – 39 歲 
40 – 49 歲 
50 – 59 歲 
60 – 69 歲 
70 歲或以上 
 
[DM3] 教育程度 

小學或以下 
中學 
大專或以上 
 
 
 

問卷完成 

 
問卷已經完成。感謝 閣下參加是次調查。如對調查有任何查詢，歡迎電郵至 xxxx 或於辦公時間

致電 xxxx-xxxx 與港大民研聯絡。 


